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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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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东吴证券 公告编号：

2026-025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的一般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83.68%的股份（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2026年6月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核准或同意注册后方可正式实施，本次交易能否取得前述批准、核准或同意注册及取得的

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所有信息均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证券代码：

601555

股票简称：东吴证券 公告编号：

2026-026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涉及其他

5%

以上股东

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6年6月2日，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东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东海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证券” ）83.68%的股份（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公司以发行A股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名称及权益比例

支付方式

向该交易对方支付的总对

价

股份对价 现金对价

1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东海证券26.68%股份 337,854.23 29,378.63 367,232.86

2 山金金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东海证券14.13%股份 178,947.16 15,560.62 194,507.79

3

江阴新扬船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东海证券4.31%股份 54,599.08 4,747.75 59,346.83

4 山东黄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东海证券4.23%股份 58,191.05 - 58,191.05

5 常州交通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东海证券3.15%股份 39,909.95 3,470.43 43,380.38

6 常州市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东海证券3.15%股份 39,891.45 3,468.82 43,360.27

7 袁宗顺 东海证券2.96%股份 40,800.94 - 40,800.94

8 常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东海证券2.32%股份 29,320.89 2,549.64 31,870.53

9 江苏金峰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东海证券2.05%股份 28,199.76 - 28,199.76

10

平潭盈科盛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东海证券1.86%股份 23,592.26 2,051.50 25,643.76

11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海证券1.62%股份 20,474.65 1,780.40 22,255.06

12 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东海证券1.62%股份 22,255.06 - 22,255.06

13 刘德强 东海证券1.62%股份 20,461.00 1,779.22 22,240.22

14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海证券1.61%股份 22,180.88 - 22,180.88

15 苏州市相城区江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 东海证券1.35%股份 18,545.88 - 18,545.88

16 中车贵阳车辆有限公司 东海证券1.08%股份 13,649.77 1,186.94 14,836.71

17

青岛盈科天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东海证券1.08%股份 13,641.58 1,186.22 14,827.80

18

平潭尚润盛远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东海证券0.86%股份 10,947.12 951.92 11,899.04

19

平潭晶茂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东海证券0.86%股份 10,833.82 942.07 11,775.89

20 张林昌 东海证券0.78%股份 9,889.26 859.94 10,749.19

21 胥荣庆 东海证券0.54%股份 7,418.35 - 7,418.35

22 王纳 东海证券0.54%股份 7,418.35 - 7,418.35

23 江苏新苏化纤有限公司 东海证券0.53%股份 7,356.78 - 7,356.78

24 林伟敬 东海证券0.52%股份 6,550.08 569.57 7,119.65

25 臧红娟 东海证券0.46%股份 6,305.58 - 6,305.58

26 孙承红 东海证券0.43%股份 5,459.91 474.77 5,934.68

27

平潭尚古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东海证券0.30%股份 3,853.33 335.07 4,188.40

28 盐城海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东海证券0.27%股份 3,709.92 - 3,709.92

29 刘宁 东海证券0.27%股份 3,412.44 296.73 3,709.18

30 新元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东海证券0.24%股份 3,076.11 267.49 3,343.60

31 常州和泰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东海证券0.22%股份 2,729.95 237.39 2,967.34

32 杨耀 东海证券0.17%股份 2,149.84 186.94 2,336.78

33 苏州佳川投资有限公司 东海证券0.16%股份 2,225.51 - 2,225.51

34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有限公司 东海证券0.16%股份 2,006.52 174.48 2,181.00

35 李中子 东海证券0.14%股份 1,829.07 159.05 1,988.12

36

上海卓盈乐方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

东海证券0.11%股份 1,499.27 - 1,499.27

37 苏州佳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东海证券0.11%股份 1,483.67 - 1,483.67

38 鲍晓磊 东海证券0.11%股份 1,364.98 118.69 1,483.67

39 季群凯 东海证券0.10%股份 1,437.68 - 1,437.68

40 杨霖坦 东海证券0.10%股份 1,314.05 114.26 1,428.31

41 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东海证券0.10%股份 1,293.63 112.49 1,406.12

42 秦裕农 东海证券0.10%股份 1,331.59 - 1,331.59

43

湖南湘江海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东海证券0.09%股份 1,298.21 - 1,298.21

44 杨斌 东海证券0.08%股份 1,112.75 - 1,112.75

45 周武秀 东海证券0.08%股份 1,023.73 89.02 1,112.75

46 上海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东海证券0.06%股份 857.34 - 857.34

47 钱渊 东海证券0.05%股份 741.84 - 741.84

48 荆银仙 东海证券0.05%股份 741.84 - 741.84

49 吴秀珍 东海证券0.05%股份 614.24 53.41 667.65

50 李建华 东海证券0.04%股份 557.59 48.49 606.08

51 张莉 东海证券0.04%股份 545.99 47.48 593.47

52 马文妹 东海证券0.03%股份 465.13 - 465.13

53 钱华君 东海证券0.03%股份 371.66 - 371.66

54 陈晨 东海证券0.03%股份 370.92 - 370.92

55 金缇英 东海证券0.01%股份 170.62 14.84 185.46

56 刘亚伟 东海证券0.01%股份 136.50 11.87 148.37

57 沈亚芳 东海证券0.01%股份 89.02 - 89.02

58 程明 东海证券0.01%股份 81.60 - 81.60

59

平阳温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东海证券0.0017%股份 24.07 - 24.07

60 钟丙祥 东海证券0.0006%股份 8.46 - 8.46

合计 东海证券83.68%股份 1,078,623.90 73,226.16 1,151,850.06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为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东持股情况

按照截至2026年3月31日上市公司股东持股情况，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 比例 持股数 比例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208,702,065 24.33% 1,208,702,065 19.79%

张家港市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50,527,039 3.03% 150,527,039 2.4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16,614,130 2.35% 116,614,130 1.91%

苏州营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9,137,756 2.20% 109,137,756 1.79%

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控股有限公司 104,497,381 2.10% 104,497,381 1.7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2,371,396 2.06% 102,371,396 1.68%

苏州物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1,107,460 1.83% 91,107,460 1.49%

苏州高新区国昇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91,000,000 1.83% 91,000,000 1.49%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0,290,544 1.82% 90,290,544 1.48%

苏州信托有限公司 89,772,800 1.81% 89,772,800 1.47%

其他A股股东 2,814,682,266 56.65% 2,814,682,266 46.08%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 357,139,782 5.85%

山金金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 - 189,161,905 3.10%

江阴新扬船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 - 57,715,728 0.94%

山东黄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 61,512,733 1.01%

常州交通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 - 42,188,105 0.69%

常州市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 42,168,554 0.69%

袁宗顺 - - 43,129,960 0.71%

常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 30,994,597 0.51%

江苏金峰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 - 29,809,468 0.49%

平潭盈科盛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24,938,966 0.41%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 21,643,398 0.35%

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 23,525,432 0.39%

刘德强 - - 21,628,969 0.35%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23,447,014 0.38%

苏州市相城区江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 - - 19,604,527 0.32%

中车贵阳车辆有限公司 - - 14,428,932 0.24%

青岛盈科天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14,420,274 0.24%

平潭尚润盛远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11,572,003 0.19%

平潭晶茂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11,452,243 0.19%

张林昌 - - 10,453,761 0.17%

胥荣庆 - - 7,841,810 0.13%

王纳 - - 7,841,810 0.13%

江苏新苏化纤有限公司 - - 7,776,723 0.13%

林伟敬 - - 6,923,972 0.11%

臧红娟 - - 6,665,521 0.11%

孙承红 - - 5,771,572 0.09%

平潭尚古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4,073,287 0.07%

盐城海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 3,921,689 0.06%

刘宁 - - 3,607,233 0.06%

新元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 3,251,699 0.05%

常州和泰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 - 2,885,786 0.05%

杨耀 - - 2,272,556 0.04%

苏州佳川投资有限公司 - - 2,352,543 0.04%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有限公司 - - 2,121,053 0.03%

李中子 - - 1,933,476 0.03%

上海卓盈乐方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 - 1,584,848 0.03%

苏州佳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 1,568,362 0.03%

鲍晓磊 - - 1,442,893 0.02%

季群凯 - - 1,519,742 0.02%

杨霖坦 - - 1,389,055 0.02%

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 - 1,367,473 0.02%

秦裕农 - - 1,407,605 0.02%

湖南湘江海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1,372,316 0.02%

杨斌 - - 1,176,271 0.02%

周武秀 - - 1,082,169 0.02%

上海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 906,278 0.01%

钱渊 - - 784,181 0.01%

荆银仙 - - 784,181 0.01%

吴秀珍 - - 649,301 0.01%

李建华 - - 589,421 0.01%

张莉 - - 577,157 0.01%

马文妹 - - 491,681 0.01%

钱华君 - - 392,874 0.01%

陈晨 - - 392,090 0.01%

金缇英 - - 180,361 0.00%

刘亚伟 - - 144,289 0.00%

沈亚芳 - - 94,101 0.00%

程明 - - 86,259 0.00%

平阳温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25,441 0.00%

钟丙祥 - - 8,939 0.00%

合计 4,968,702,837 100.00% 6,108,897,206 100.00%

四、其他事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权益变动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相关信

息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核准或同意注册后方可正式实施，本次交易能否取得前述批准、核准或同意注册及取得的

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所有信息均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证券代码：

601555

证券简称：东吴证券 公告编号：

2026-028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18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股东会” ）

（二）股东会召集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6月18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18日

至2026年6月1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

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

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

2.00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调整后）的议案 √

2.01 标的资产 √

2.02 交易对方 √

2.03 标的资产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

2.04 对价支付方式 √

2.05 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

2.06 发行对象 √

2.07 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

2.08 发行数量及现金支付 √

2.09 锁定期安排 √

2.10 过渡期损益安排 √

2.11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

2.12 债权债务处理及人员安置 √

2.13 标的资产的交割 √

2.14 决议有效期 √

3 关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4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交易协议的议案 √

5 关于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及重组上市的议案 √

6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议案 √

7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

8 关于本次交易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的议案 √

9 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的议案 √

10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承诺事项的议案 √

11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

12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备考审阅报告、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

13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刊登于2026年6月3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股东会材料于本通知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股东会全部议案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股东会全部议案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

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

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

相同类别普通股均已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的表决意见，以该类别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

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01555 东吴证券 2026/6/11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如有）、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

2、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如有）、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

3、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如有）、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办理登记；其中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

议的，应持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出具的证券账户证明及其向投资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4、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但参会时须提供授权委托书等原件；如以信函方式登记，请在信函上注明“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字样，并附

有效联系方式。

（二）登记时间：2026年6月12日（9:00-11:30,13:00-17:00）。

（三）登记地点：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东吴证券董事会办公室。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2-62601555

传真号码：0512-62938812

地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东吴证券大厦

邮政编码：215000

（二）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预计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授权委托代理人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6月18日召开的贵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2.00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调整后）的议案

2.01 标的资产

2.02 交易对方

2.03 标的资产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2.04 对价支付方式

2.05 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2.06 发行对象

2.07 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2.08 发行数量及现金支付

2.09 锁定期安排

2.10 过渡期损益安排

2.11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2.12 债权债务处理及人员安置

2.13 标的资产的交割

2.14 决议有效期

3

关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4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交易协议的议案

5 关于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及重组上市的议案

6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议案

7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

规定的议案

8

关于本次交易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情形的议案

9 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的议案

10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承诺事项的议案

11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的议案

12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备考审阅报告、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13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

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1555

股票简称：东吴证券 公告编号：

2026-024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东吴证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6年5月29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

出，董事会于2026年6月2日在江苏苏州以现场结合线上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1名，实际出席董事11名，占董事总数的100%（其中马晓、陈

文颖、陈忠阳、周中胜、罗妍董事以线上方式参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范力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了相关议案并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60名交易对方持有的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83.68%的股份 （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

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相关规定，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逐项核对，确认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各项条件，同意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调整后）的议案》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如下：

1、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证券” 或“标的公司” ）83.68%的股份。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投集团” ）等60名东海证券的股东，具体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1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山金金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3 江阴新扬船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 山东黄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 常州交通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6 常州市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 袁宗顺

8 常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 江苏金峰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10 平潭盈科盛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 刘德强

14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 苏州市相城区江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

16 中车贵阳车辆有限公司

17 青岛盈科天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 平潭尚润盛远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 平潭晶茂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 张林昌

21 胥荣庆

22 王纳

23 江苏新苏化纤有限公司

24 林伟敬

25 臧红娟

26 孙承红

27 平潭尚古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 盐城海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9 刘宁

30 新元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1 常州和泰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32 杨耀

33 苏州佳川投资有限公司

34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有限公司

35 李中子

36 上海卓盈乐方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37 苏州佳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8 鲍晓磊

39 季群凯

40 杨霖坦

41 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42 秦裕农

43 湖南湘江海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4 杨斌

45 周武秀

46 上海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7 钱渊

48 荆银仙

49 吴秀珍

50 李建华

51 张莉

52 马文妹

53 钱华君

54 陈晨

55 金缇英

56 刘亚伟

57 沈亚芳

58 程明

59 平阳温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0 钟丙祥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标的资产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且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备案的评估结

果为基础，根据交易对方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比例，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中企华评报字（2026）第8335号），截至评估基准日，东海证券股东全部权益按照市场法进行评估的评估价值为1,376,516.64万元。

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每一交易对方的交易价格=经有权国资监管机构核准/备案的东海证券的评估值1,376,516.64万元×交易对方出售的东海证券股

份数占东海证券股份总数的比例。 基于前述协商结果，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总计为1,151,850.06万元。

根据交易协议的约定，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期间，标的公司如有派送现金股利的，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格应按以下公式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标的资产

转让价格=标的资产原转让价格-标的公司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止向交易对方进行现金分红的累计金额。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期间，标的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交易对方因前述事项获得的标的公司新增股

份应与标的资产一并转让给东吴证券，且交易对方不得因该等新增股份的转让要求东吴证券支付额外的转让价款。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对价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中，东吴证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支付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其中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交易价格总计1,078,623.90万元，以现金方式

支付交易价格总计73,226.16万元。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中东吴证券发行股份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1.00元，上市地点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发行对象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对象为常投集团等60名交易对方。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东吴证券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东吴证券的股票交易均价，即9.46元/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东吴证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按照下列公式进行调整：

假设调整前的发行价格为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数为N，每股配股数为K，配股价格为A，每股派送现金股利为D，调整后的发行价格为P1，则：

a．派送现金股利：P1=P0-D

b．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派送股票红利：P1=P0÷（1+N）

c．配股：P1=（P0+A×K）÷（1+K）

d．上述事项同时进行：P1=（P0-D+A×K）÷（1+K+N）

东吴证券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暨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授权的议案》。 该利润分

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若该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本次交易尚未完成，本次发行股份价格应当按照上述公式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发行数量及现金支付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方式为： 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以发行股份形式向各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本次发行价格，发

行股份总数量=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之和。

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不为整数时，则向下取整精确至股，不足1股部分计入上市公司资本公积。

除通过发行股份购买部分标的资产外，对于交易对方剩余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东吴证券以现金方式购买，应支付的现金具体金额（以下简称“现金对

价” ）按标的资产转让价款总额减去东吴证券以发行股份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后的差额。

根据上述交易价格及公式，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下东吴证券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及支付现金对价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名称

所持标的资产股份数

（股）

所持标的资产股份数

对应转让价格

（万元）

现金对价（万

元）

股份对价

（万元）

股份对价对应的东吴

证券发行股份数（股）

1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95,032,868 367,232.86 29,378.63 337,854.23 357,139,782

2 山金金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62,198,067 194,507.79 15,560.62 178,947.16 189,161,905

3

江阴新扬船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80,000,000 59,346.83 4,747.75 54,599.08 57,715,728

4 山东黄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78,442,000 58,191.05 - 58,191.05 61,512,733

5 常州交通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58,477,100 43,380.38 3,470.43 39,909.95 42,188,105

6 常州市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8,450,000 43,360.27 3,468.82 39,891.45 42,168,554

7 袁宗顺 55,000,000 40,800.94 - 40,800.94 43,129,960

8 常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2,961,734 31,870.53 2,549.64 29,320.89 30,994,597

9 江苏金峰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38,013,500 28,199.76 - 28,199.76 29,809,468

10

平潭盈科盛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4,568,000 25,643.76 2,051.50 23,592.26 24,938,966

11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 22,255.06 1,780.40 20,474.65 21,643,398

12 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0 22,255.06 - 22,255.06 23,525,432

13 刘德强 29,980,000 22,240.22 1,779.22 20,461.00 21,628,969

14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9,900,000 22,180.88 - 22,180.88 23,447,014

15

苏州市相城区江南化纤集团有限公

司

25,000,000 18,545.88 - 18,545.88 19,604,527

16 中车贵阳车辆有限公司 20,000,000 14,836.71 1,186.94 13,649.77 14,428,932

17

青岛盈科天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9,988,000 14,827.80 1,186.22 13,641.58 14,420,274

18

平潭尚润盛远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6,040,000 11,899.04 951.92 10,947.12 11,572,003

19

平潭晶茂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15,874,000 11,775.89 942.07 10,833.82 11,452,243

20 张林昌 14,490,000 10,749.19 859.94 9,889.26 10,453,761

21 胥荣庆 10,000,000 7,418.35 - 7,418.35 7,841,810

22 王纳 10,000,000 7,418.35 - 7,418.35 7,841,810

23 江苏新苏化纤有限公司 9,917,000 7,356.78 - 7,356.78 7,776,723

24 林伟敬 9,597,346 7,119.65 569.57 6,550.08 6,923,972

25 臧红娟 8,499,977 6,305.58 - 6,305.58 6,665,521

26 孙承红 8,000,000 5,934.68 474.77 5,459.91 5,771,572

27

平潭尚古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5,646,000 4,188.40 335.07 3,853.33 4,073,287

28 盐城海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01,000 3,709.92 - 3,709.92 3,921,689

29 刘宁 5,000,000 3,709.18 296.73 3,412.44 3,607,233

30 新元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507,194 3,343.60 267.49 3,076.11 3,251,699

31 常州和泰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4,000,000 2,967.34 237.39 2,729.95 2,885,786

32 杨耀 3,150,000 2,336.78 186.94 2,149.84 2,272,556

33 苏州佳川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0 2,225.51 - 2,225.51 2,352,543

34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有限公司 2,940,000 2,181.00 174.48 2,006.52 2,121,053

35 李中子 2,680,000 1,988.12 159.05 1,829.07 1,933,476

36

上海卓盈乐方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2,021,024 1,499.27 - 1,499.27 1,584,848

37 苏州佳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 1,483.67 - 1,483.67 1,568,362

38 鲍晓磊 2,000,000 1,483.67 118.69 1,364.98 1,442,893

39 季群凯 1,938,000 1,437.68 - 1,437.68 1,519,742

40 杨霖坦 1,925,376 1,428.31 114.26 1,314.05 1,389,055

41 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1,895,460 1,406.12 112.49 1,293.63 1,367,473

42 秦裕农 1,795,000 1,331.59 - 1,331.59 1,407,605

43

湖南湘江海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750,000 1,298.21 - 1,298.21 1,372,316

44 杨斌 1,500,000 1,112.75 - 1,112.75 1,176,271

45 周武秀 1,500,000 1,112.75 89.02 1,023.73 1,082,169

46 上海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55,700 857.34 - 857.34 906,278

47 钱渊 1,000,000 741.84 - 741.84 784,181

48 荆银仙 1,000,000 741.84 - 741.84 784,181

49 吴秀珍 900,000 667.65 53.41 614.24 649,301

50 李建华 817,000 606.08 48.49 557.59 589,421

51 张莉 800,000 593.47 47.48 545.99 577,157

52 马文妹 627,000 465.13 - 465.13 491,681

53 钱华君 501,000 371.66 - 371.66 392,874

54 陈晨 500,000 370.92 - 370.92 392,090

55 金缇英 250,000 185.46 14.84 170.62 180,361

56 刘亚伟 200,000 148.37 11.87 136.50 144,289

57 沈亚芳 120,000 89.02 - 89.02 94,101

58 程明 110,000 81.60 - 81.60 86,259

59

平阳温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32,443 24.07 - 24.07 25,441

60 钟丙祥 11,400 8.46 - 8.46 8,939

合计 1,552,703,189 1,151,850.06 73,226.16 1,078,623.90 1,140,194,369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股份最终发行数量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中国证监会注册同意的发行数量为准。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常投集团等60名交易对方的锁定期安排如下：

（1）常投集团、常州交通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常州市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常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常州和泰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山金金

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山东黄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2）其他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中交易对方用于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标的资产持

续拥有权益的时间至其取得上市公司股份之日不足十二个月的， 则该部分标的资产对应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前述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3）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因上市公司配股、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部分，亦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若

上述安排与届时适用的法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台的规定、措施不相符的，交易对方承诺根据届时的规定、措施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过渡期损益安排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内产生的收益或亏损均由公司享有或承担。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公司在本次交易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2、债权债务处理及人员安置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标的公司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债权、债务继续由标的公司享有和承担。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为股份，不涉及

标的公司员工的劳动关系的变更。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3、标的资产的交割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生效条件全部成就后的20个工作日内或在相关方酌情合理确定的其他较晚期限内，交易对方应配合东吴证券完

成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标的资产过户至东吴证券名下的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在交易对方完成标的资产交割后，东吴证券将及时就证券服务机构对交割的标的资产情况进行核查的结果进行公告，并在交割完成后的20个工作日内

或在相关方酌情合理确定的其他较晚期限内，东吴证券应当为交易对方完成交割的标的资产所对应的东吴证券发行股份在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的注册登记、上市等相关手续，以及向交易对方一次性、足额支付现金对价（如需）。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4、决议有效期

本次交易的决议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交易方案之日起12个月。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同意注册

批复，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完成日。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五次会议、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2026年第五次会议、董事

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

求》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

求，编制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并将根据监管机关审核意见进行相应补充、修订

（如需）。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五次会议、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2026年第五次会议、董事

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详见同日披露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五次会议、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2026年第五次会议、董事

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同日披露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说明》。

（五）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交易协议的议案》

公司与常投集团等60名交易对方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标的资产的方案、标的资

产的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过渡期间损益安排、标的资产的交割、违约责任、协议的生效和终止等相关事项进行明确约定。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东吴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第七节的相关内容。 鉴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系在《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书》基础上经重述、修订及补充而达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将作为本次交易的正式协议，在签署后取代相应

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书》。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五次会议、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2026年第五次会议、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及重组上市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五次会议、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详见同日披露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不构成重组上市情形、构成关联交易的说明》。

（七）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详见同日披露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说

明》。

（八）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详见同日披露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

条规定的说明》。

（九）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信息发布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披露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信息发布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说明》。

（十）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第三十条规定情形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同日披露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

易监管〉第十二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第三十条规定情形的说明》。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详见同日披露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说明》。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详见同日披露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说明》。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同日披露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说明》。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同日披露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承诺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详见同日披露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措施的说明》。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五次会议、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同日披露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中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说明》。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五次会议、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详见同日披露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的说明》。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备考审阅报告、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五次会议、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2026年第五次会议、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详见同日披露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阅报告》《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容诚审字[2026]230Z3760号审计报告》《东

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顺利进行，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或/及在适当的情形下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他人士，在有关法律法规范

围内全权办理公司本次交易有关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会决议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具体情况制定、调整和实施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具

体情况确定或调整标的资产交易价格、标的资产范围、交易对方、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等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的其他事

项；

2、决定并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等中介机构，并签署与中介机构选聘有关的一切合同、协议等重要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独立财务顾问协议、聘用其

他中介机构协议等）；

3、按照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全权负责办理和执行本次交易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本次交易相关的协议、出具本次交易涉及的承诺及其他文

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

4、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一切协议、合同和文件，并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申报事项；

5、根据审批部门的要求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相应调整，批准、签署有关申请文件及相应修改、补充相关文件；

6、在公司股东会决议有效期内，若有关监管部门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有新的规定和要求，在股东会决议范围内根据新的规定和要求对本次

交易的具体方案作出相应调整或终止决定；

7、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注册情况和市场情况，按照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交易具体实施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办理有

关政府审批、备案、通知和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资产过户、股份登记及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包括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8、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根据实施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并办理备案手续；

9、本次交易完成后，办理本次交易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锁定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宜；

10、在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办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同时，为保证本次交易相关工作的顺利进行，董事会拟提请股东会同意在董事会获得上述授权的同时，在上述授权范围内（除非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即转授权予董事长或其他董事会授权人士，决定、办理及处理上述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一切事宜。

本授权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如果公司已于前述授权有效期内取得相关监管部门对本次交易的审核同意或批复文件，则该有效

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完成日。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召开股东会审议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披露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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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相关方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证券” ）83.68%的股份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方出具的主要承诺情况具体如下：

一、上市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的重要承诺

承诺方 承诺事项 承诺主要内容

上市公司

关于所提供信息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

函

1、本公司为本次交易出具的说明、承诺及所提供、披露的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信息披露和申

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本公司向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证券服务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

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

已履行该等签署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合法授权；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3、本公司保证在本次交易期间，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及时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信息，保证该等信息披露和申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并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4、本公司对为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信息以及申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如出现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上市公司

关于不存在不得参与任

何上市公司资产重组情

形的承诺函

一、本公司承诺，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不存在下述情形：

1、泄露本次交易的相关内幕信息及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2、因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尚未完成责任认定的情况，或最近36

个月内因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而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情形。

3、《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 第十二条规定

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情形。

二、本公司保证采取必要措施对本次交易事宜所涉及的资料和信息严格保密。

三、如本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上市公司

关于合法合规及诚信情

况的承诺函

1、本公司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2、2025年1月8日，中国证监会向东吴证券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1号）；2026年5月22日，

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向东吴证券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苏银罚决字〔2026〕18号）。 除上述情

形外，最近三年内，本公司不存在其他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涉及与经济

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认定标准为“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元

人民币，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的情形。

3、本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不存在其他重大失信行为。

4、本公司最近三年不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5、本公司在上述承诺中所述情况均客观真实，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上市公司

关于符合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条件的承诺函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下列情形：

（一）擅自改变前次募集资金用途未作纠正，或者未经股东会认可。

（二）最近一年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在重大方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或者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

规定；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

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且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对上市公司的重大不利影响尚未消除。 本次发行

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的除外。

（三）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一年受到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

（四）上市公司或者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五）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或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大违

法行为。

（六）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二、如本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上市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

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说

明及承诺

一、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5号一一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遵循《公司

章程》及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制定了严格有效的保密制度，并就本次交易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

施。

二、本公司筹划本次交易期间高度重视内幕信息管理，本公司与交易相关方就本次交易进行初步

磋商时，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严格控制本次交易事项参与人员范围，尽可能地缩小知悉本

次交易相关敏感信息的人员范围，确保信息处于可控范围之内。

三、本公司已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相关

规定，及时记录商议筹划、论证咨询等阶段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筹划过程，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

制作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并及时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

四、本公司与各交易相关方沟通时，多次督导、提示交易相关方对本次信息严格保密，不得向其他

人员公开或泄露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不得利用内幕信息买卖本公司股票。

五、如本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

关于所提供信息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

函

1、承诺人为本次交易出具的说明、承诺及所提供的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承诺人向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证券服务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

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

已履行该等签署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合法授权；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3、承诺人保证，如就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因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承诺人将

暂停转让各自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如有），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

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 由上市公司董事会代承诺人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

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上市公司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

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承诺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 上市公司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

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承诺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 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

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承诺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4、承诺人对为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如出

现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上市公司或相关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承诺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

关于不存在不得参与任

何上市公司资产重组情

形的承诺函

一、本人承诺，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如有）不存在下述情形：

1、泄露本次交易的相关内幕信息及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2、因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尚未完成责任认定的情况，或最近36

个月内因涉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情形。

3、《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 第十二条规定

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情形。

二、本人保证采取必要措施对本次交易事宜所涉及的资料和信息严格保密。

三、如本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

关于合法合规及诚信情

况的承诺函

1、本人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2、 本人不存在最近三年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或者最近一年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

形。

3、本人最近两年内未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4、本人在上述承诺所述情况均客观真实，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

关于本次交易期间不减

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承诺

函

1、自关于本次交易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预案首次公告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

毕期间，如本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本人无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2、本承诺自签署之日起对本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若因本人违反本承诺函项下承诺内容而导致上市

公司受到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

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的

承诺函

1、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

2、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本人承诺不动用上市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所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上市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

情况相挂钩。

5、上市公司未来如进行股权激励，本人承诺拟公布的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条件将与上市公司填补

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证券交易所作出关于

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 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证

券交易所该等规定时， 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证券交易所的最新规定出具

补充承诺。

7、 本人承诺切实履行上市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

措施的承诺，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同意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

管理措施。 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

任。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作出的重要承诺

承诺方 承诺事项 承诺主要内容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关于同意本次交易的原

则性意见

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的要求，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公司原则上同意本次交易。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关于本次交易期间不减

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承诺

函

1、自关于本次交易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预案首次公告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

毕期间，本公司不以任何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亦无任何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2、本承诺自签署之日起对本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若因本公司违反本承诺函项下承诺内容而导致

上市公司受到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关于所提供信息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

函

1、本公司为本次交易出具的说明、承诺及所提供的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本公司向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证券服务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

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

已履行该等签署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合法授权；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3、本公司保证，如就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本公司承诺

将暂停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

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 由上市公司董事会代本公司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

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上市公司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

算公司报送本公司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 上市公司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

公司报送本公司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

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公司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4、本公司对为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如出

现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上市公司或相关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关于不存在不得参与任

何上市公司资产重组情

形的承诺函

一、本公司承诺，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所控制企业之外的其他企业（以下简称“其他

企业” ）、本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的企业，不存在下述情形：

1、泄露本次交易的相关内幕信息及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2、因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尚未完成责任认定的情况，或最近36

个月内因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而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情形。

3、《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 第十二条规定

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情形。

二、本公司保证采取必要措施对本次交易事宜所涉及的资料和信息严格保密。

三、如本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关于合法合规及诚信情

况的承诺函

1、本公司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

查的情况。

2、本公司最近三年不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或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3、本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不存在其他重大失信行为。

4、本公司在上述承诺中所述情况均客观真实，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关于减少并规范关联交

易的承诺函

1、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承诺持续规范与东吴证券及其下属公司之间的交易。

2、 对于本公司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交易以及其他持续经营与东吴证券及其下属公司所发生的必

要的交易，在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在权利所及范围内，本公司承诺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

公开的原则，并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东吴证券公司章程、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配合东吴证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交

易损害东吴证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3、本公司不以与市场价格相比显失公允的条件与东吴证券及其下属公司进行交易，亦不利用控制

地位从事任何损害东吴证券及东吴证券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4、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以及东吴证券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股东会对有关涉及本公司事项的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回避

表决义务。 本公司承诺杜绝一切非法占用东吴证券的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东吴证

券违规向本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5、本公司有关规范交易的承诺，同样适用于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东吴证券及其子公司除外），

本公司将在合法权限范围内督促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履行规范与东吴证券之间已经存在或可能发

生的交易的义务。

6、 本承诺于本公司作为东吴证券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如因本公司未履行本承诺而给东吴证

券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责任。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关于保证独立性的承诺

函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作为东吴证券的控股股东将按照法律、法规及东吴证券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

东权利，不利用本公司控股股东身份影响东吴证券的独立性，保持东吴证券在资产、人员、财务、业务

和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 具体如下：

（一）保证东吴证券资产独立完整

1、保证东吴证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企业之间产权关系明确，东吴证券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

2、保证东吴证券的住所独立于本公司。

3、保证东吴证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企业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的情形。

4、保证不以东吴证券的资产为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企业的债务违规提供担保。

（二）保证东吴证券人员独立

1、本公司保证东吴证券的生产经营与行政管理（包括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等）完全独立于本公

司及本公司下属企业。

2、本公司承诺与东吴证券保持人员独立，本公司与东吴证券的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不会存在

交叉任职的情况，东吴证券的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在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企事业单位担任除董事、监事

以外的职务，不会在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企事业单位领薪。

3、本公司不非法干预东吴证券董事会和股东会行使职权作出人事任免决定。

（三）保证东吴证券的财务独立

1、保证支持东吴证券具有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2、保证支持东吴证券建设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

3、保证支持东吴证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公司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4、保证东吴证券的财务人员不在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企事业单位兼职。

5、保证支持东吴证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本公司不非法干预东吴证券的资金使用。

6、保证支持东吴证券依法独立纳税。

（四）保证东吴证券业务独立

1、 本公司承诺与本次交易完成后的东吴证券保持业务独立， 不存在且不发生显失公平的关联交

易。

2、保证支持东吴证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

能力。

3、保证本公司除行使法定权利之外，不对东吴证券的业务活动进行非法干预。

（五）保证东吴证券机构独立

1、保证支持东吴证券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并能独立自主地运作。

2、保证东吴证券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与本公司分开。

3、保证东吴证券董事会以及各职能部门独立运作、不存在与本公司职能部门之间的从属关系。

本承诺于本公司作为东吴证券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

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的

承诺函

1、本公司承诺不越权干预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2、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证券交易所作出关于

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 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证

券交易所该等规定时， 本公司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证券交易所的最新规定出

具补充承诺。

3、 本公司承诺切实履行上市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公司对此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

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公司违反该等承诺并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愿意依法承担

对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三、交易对方作出的重要承诺

承诺方 承诺事项 承诺主要内容

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关于不存在不得参与任

何上市公司资产重组情

形的承诺函

一、本企业承诺，本企业、本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企业控制的机构均不存在下述情

形：

1、泄露本次交易的相关内幕信息及违规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2、因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尚未完成责任认定的情况，或最近36个月

内因涉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而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情形。

3、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规

定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情形。

二、本企业保证采取必要措施对本次交易事宜所涉及的资料和信息严格保密。

三、如本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企业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的其他交易对方中的

其他机构类股东

一、本企业承诺，本企业及本企业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企业的董事、监事（若适用）、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前述主体各自控制的企业均不存在下述情形：

1、泄露本次交易的相关内幕信息及违规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2、因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尚未完成责任认定的情况，或最近36个月

内因涉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而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情形。

3、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规

定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情形。

二、本企业保证采取必要措施对本次交易事宜所涉及的资料和信息严格保密。

三、如本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企业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的交易对方中的自然

人股东

一、本人承诺，本人以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均不存在下述情形：

1、泄露本次交易的相关内幕信息及违规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2、因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尚未完成责任认定的情况，或最近36个月

内因涉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而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情形。

3、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规

定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情形。

二、本人保证采取必要措施对本次交易事宜所涉及的资料和信息严格保密。

三、如本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常

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交通建设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常州和泰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关于所提供信息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的承诺函

1、本企业为本次交易出具的说明、承诺及所提供的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本企业向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证券服务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

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本企业保证，如就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本企业承诺将暂

停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

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 由上市公司董事会代本企业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

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上市公司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

司报送本企业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 上市公司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

报送本企业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

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企业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4、本企业对为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如出现因违反上

述承诺而给上市公司或相关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的其他交易对方

1、本企业/本人为本次交易出具的说明、承诺及所提供的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本企业/本人向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证券服务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

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

已履行该等签署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合法授权；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3、本企业/本人保证，如就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本企业/

本人承诺将暂停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

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上市公司董事会代本企业/本人向证券交易所和登

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上市公司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

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企业/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上市公司董事会未向证券

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企业/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

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企业/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

资者赔偿安排。

4、本企业/本人对为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如出现因违

反上述承诺而给上市公司或相关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常

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交通建设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常州和泰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关于合法合规及诚信情

况的承诺函

1、本企业及本企业主要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2、本企业及本企业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

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3、本企业及本企业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诚信情况良好，不存在重大失信行为，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

额债务、未履行公开承诺、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的情况等，亦不存在最近五年内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

4、本企业在上述承诺中所述情况均客观真实，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本企业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本企业及本企业主要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2、本企业及本企业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3、 除：（1）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5年3月对本企业出具警示函；（2）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24年12月对本企业及2名保荐代表人作出予以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措施外， 本企业及本企业主要管

理人员最近五年诚信情况良好，不存在重大失信行为，不存在其他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公开

承诺、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况等，亦不存在

最近五年内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 或者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的情形。

4、本企业在上述承诺中所述情况均客观真实，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本企业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的其他交易对方中的

其他机构类股东

1、 本公司/企业及本公司/企业主要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2、本公司/企业及本公司/企业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

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3、本公司/企业及本公司/企业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诚信情况良好，不存在重大失信行为，不存在未

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公开承诺、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的情况等，亦不存在最近五年内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或者最近十

二个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

4、本公司/企业在上述承诺中所述情况均客观真实，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如本公司/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企业将依法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的其他交易对方中的

自然人股东

1、本人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

的情况。

2、本人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

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3、本人最近五年诚信情况良好，不存在重大失信行为，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公开承诺、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况等， 亦不存在最近

五年内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 或者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的情形。

4、本人在上述承诺中所述情况均客观真实，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常

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交通建设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常州和泰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权属清晰且无

纠纷的承诺函

1、本企业合法拥有标的资产。 本企业对标的资产的出资已全部缴足，已实缴出资均系自有资金，资金

来源真实合法，不存在出资不实、抽逃出资等情形，对标的资产有完整的产权。

2、本企业所持的标的资产不存在权属纠纷，本企业真实持有该等标的资产，不存在以信托、委托他人或

接受他人委托等方式持有标的资产的情形。

3、除所持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存在股份限售的情况外，本企业所持有的标的资产不存在质押、冻结、查封

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不涉及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

情况。

4、本企业确认在本次交易协议中生效条件全部成就后，于标的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时不存在

障碍，并承诺本次交易相关协议正式生效后，根据协议约定和上市公司的要求及时进行标的资产的权

属变更，且在权属变更过程中因本企业原因出现的纠纷而形成的全部责任均由本企业承担。

苏州市相城区江南化纤集

团有限公司、江苏新苏化纤

有限公司

1、本企业合法拥有标的资产。 本企业对标的资产的出资已全部缴足，已实缴出资均系自有资金，资金

来源真实合法，不存在出资不实、抽逃出资等情形，对标的资产有完整的产权。

2、本企业所持的标的资产不存在权属纠纷，本企业真实持有该等标的资产，不存在以信托、委托他

人或接受他人委托等方式持有标的资产的情形。

3、本企业所持有的标的资产不存在质押、冻结、查封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不涉及诉讼、仲裁、司

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4、本企业确认于标的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时不存在障碍，并承诺本次交易相关协议正式生

效后，根据协议约定和上市公司的要求及时进行标的资产的权属变更，且在权属变更过程中因本企业

原因出现的纠纷而形成的全部责任均由本企业承担。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的其他交易对方

1、本企业/本人合法拥有标的资产。 本企业/本人对标的资产的出资已全部缴足，已实缴出资均系自有

资金，资金来源真实合法，不存在出资不实、抽逃出资等情形，对标的资产有完整的产权。

2、本企业/本人所持的标的资产不存在权属纠纷，本企业/本人真实持有该等标的资产，不存在以信托、

委托他人或接受他人委托等方式持有标的资产的情形。

3、本企业/本人所持有的标的资产不存在质押、冻结、查封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不涉及诉讼、仲裁、

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4、本企业/本人确认于标的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时不存在障碍，并承诺本次交易相关协议正式

生效后，根据协议约定和上市公司的要求及时进行标的资产的权属变更，且在权属变更过程中因本企

业/本人原因出现的纠纷而形成的全部责任均由本企业/本人承担。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常

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交通建设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常州和泰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常州市城市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山金金控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山东黄

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函

1、本企业/本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2、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企业/本承诺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因上市公司配股、送红股、转

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部分，亦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3、若上述安排与届时适用的法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台的规定、措施不相

符的，本承诺人同意根据届时的规定、措施进行相应调整。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的其他交易对方

1、本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若在取得上市公司股份时占上市公司届时总股本达

到5%以上（含），则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若未达到5%的，则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其中本承诺人用于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

有权益的时间至其取得上市公司股份之日不足十二个月的， 则该部分标的资产对应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前述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

通过协议方式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2、本次交易完成后，本承诺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因上市公司配股、送红股、转增股本等

原因增持的部分，亦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3、若上述安排与届时适用的法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台的规定、措施不相

符的，本承诺人同意根据届时的规定、措施进行相应调整。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常

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交通建设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常州和泰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

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说

明

1、本企业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知悉本次交易的人员仅限于本企业参与本次交易的必要人

员，限制了相关敏感信息的知悉范围，确保信息处于可控范围。 本企业及本企业相关人员严格遵守了

保密义务。

2、本企业已在和上市公司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书》中约定了本企业的保密

义务。 本企业将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及协议约定，配合上市公司收集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相关信

息，并向上市公司提交。 本企业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内幕信息在二级市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之行为，

也不存在利用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3、在上市公司召开审议有关本次交易的董事会之前，本企业严格遵守了保密义务。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的其他交易对方中的

其他机构类股东

1、本企业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知悉本次交易的人员仅限于本企业少数核心管理层，限制了

相关敏感信息的知悉范围，确保信息处于可控范围。 本企业及本企业相关人员严格遵守了保密义务。

2、本企业已在和上市公司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书》中约定了本企业的保密

义务。 本企业将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及协议约定，配合上市公司收集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相关信

息，并向上市公司提交。 本企业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内幕信息在二级市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之行为，

也不存在利用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3、在上市公司召开审议有关本次交易的董事会之前，本企业严格遵守了保密义务。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的其他交易对方中的

自然人股东

1、本人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限制了相关敏感信息的知悉范围，确保信息处于可控范围。 本

人严格遵守了保密义务。

2、本人已在和上市公司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书》中约定了本人的保密义

务。 本人将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及协议约定，配合上市公司收集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相关信息，

并向上市公司提交。 本人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内幕信息在二级市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之行为，也不存

在利用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3、在上市公司召开审议有关本次交易的董事会之前，本人严格遵守了保密义务。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

诺函

1、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承诺持续规范与东吴证券及其下属公司之间的交易。

2、对于本公司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交易，以及本公司在持续经营中与东吴证券及其下属公司所发

生的必要的交易，在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在权利所及范围内，本公司承诺将遵循市场公

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并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东吴证券公司章程、有关法律法规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配合东吴证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保证

不通过交易损害东吴证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3、本公司不以与市场价格相比显失公允的条件与东吴证券及其下属公司进行交易，亦不利用主要

股东地位从事任何损害东吴证券及东吴证券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4、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以及东吴证券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股东会对有关涉及本公司事项的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回避

表决义务。 本公司承诺杜绝一切非法占用东吴证券的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东吴证

券违规向本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5、本公司有关规范交易的承诺，同样适用于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本公司将在合法权限范围内

督促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履行规范与东吴证券之间已经存在或可能发生的交易的义务。

6、本承诺于本公司作为东吴证券持股5%以上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如因本公司未履行本承诺而给

东吴证券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责任。

青岛盈科天成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关于保证企业存续期覆

盖锁定期的承诺函

1、本企业已出具《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承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内不

得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2、因本企业正处于清算期，本企业及本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承诺，在锁定期内不会以任何方式减

持上市公司股份。 本企业及本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承诺，将尽最大可能与本企业的投资者进行协商延

长本企业的清算期或存续期以覆盖前述锁定期。 如本企业确无法延长清算期或存续期至覆盖前述锁

定期，本企业及本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承诺，将不会在锁定期满前对本企业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进行

减持，亦不会在锁定期满前对本企业进行注销，本企业的注销及减持行为将在本次交易锁定期满后按

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相关监管规则执行。

3、若本企业及本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违反上述承诺并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及

本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同意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及其他法律责任。

湖南湘江海捷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本企业已出具《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承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内不

得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如本企业存续期不足以覆盖锁定期的，本企业及本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承诺

将在合伙期限到期之前召集合伙人会议，在本企业合伙期限到期前续期至锁定期届满，以保证锁定期

能够有效履行。

2、若本企业及本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违反上述承诺并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及

本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同意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及其他法律责任。

四、标的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的重要承诺

承诺方 承诺事项 承诺主要内容

标的公司

关于所提供信息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

函

1、公司为本次交易出具的说明、承诺及所提供、披露的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信息披露和申请

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公司向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证券服务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

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已

履行该等签署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合法授权；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3、公司保证在本次交易期间，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及时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信息，保证该等信息披露和申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并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4、公司对为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信息以及申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如出现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标的公司

关于合法合规及诚信情

况的承诺函

1、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2、本公司于2025年8月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105号)。除上述情形外，最近

三年内，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的

情形，也不存在因违反证券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的情形。

3、最近五年内，本公司诚信情况良好，不存在重大失信情况，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

承诺等情况；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及受到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其他重大失信行为等情况。

4、本公司在上述承诺中所述情况均客观真实，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标的公司

关于不存在不得参与任

何上市公司资产重组情

形的承诺函

一、本公司承诺，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不存在下述情形：

1、泄露本次交易的相关内幕信息及违规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2、在因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尚未完成责任认定的情况，或最近

36个月内因涉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情形。

3、《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 第十二条规定

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情形。

二、本公司保证采取必要措施对本次交易事宜所涉及的资料和信息严格保密。

三、如本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标的公司

关于主体资格及关联关

系的说明

一、本公司为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东海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需予以终止的情形，具备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参与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二、本公司与上市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及/或一致行动关系。

三、本公司与参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无关联关系，亦

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

标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

关于合法合规及诚信情

况的承诺函

1、本人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2、最近三年内，本人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的情形，也不

存在因违反证券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的情形。

3、最近三年内，本人诚信情况良好，不存在重大失信情况，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

诺等情况。

4、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及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其他重大失信行为等情况。

5、本人在上述承诺所述情况均客观真实，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标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

关于不存在不得参与任

何上市公司资产重组情

形的承诺函

一、本人承诺，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如有）不存在下述情形：

1、泄露本次交易的相关内幕信息及违规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2、因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尚未完成责任认定的情况，或最近36

个月内因涉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情形。

3、《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 第十二条规定

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情形。

二、本人保证采取必要措施对本次交易事宜所涉及的资料和信息严格保密。

三、如本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